


塔城地区河湖长巡查制度
为推动各级河湖长、各责任单位履职尽责，规范各级河

湖长巡查工作，根据自治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领导小组《关

于印发<自治区河湖长巡查制度>的通知》（新河湖领发〔2020〕

2 号）有关要求，特修订本制度。

第一条 本制度所指的河湖长包括地区和相关兵团师，

县(市)，乡(镇)和兵团团场，村(社区)和兵团连队四级河湖

长及河湖段长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河湖长巡查是指各级河湖长通

过对其责任河流(段)、湖泊(段、片)巡查检查，及时发现问

题，并及时解决或移交相关责任单位解决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河流、湖泊最高层级的河长、湖长是其责任河

湖巡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其下级河段长、湖段(片)长是其

责任河段、湖段(片)的直接责任人，应按照规定对其责任河

湖(段)定期、不定期开展巡查。同时，上级河湖长对下级河

湖长巡查河湖工作进行督导。

第四条 各级全面推行河(湖)长制领导小组成员单位

及河湖长制办公室应当积极支持配合河湖长巡查履职，按照

规定及时提供河湖监测数据、水城岸线、河道采砂、入河湖

排污、河湖治理保护项目等信息，为河湖长开展巡查工作创

造条件。

第五条 地区和兵团相关师级河湖长每年巡查不少于 2

次;县(市)级河湖长每季度巡查不少于 1次;乡(镇)和兵团团

场级河湖长每年的 3 月至 12 月每月巡查不少于 1 次;村(社



区)和兵团连队级河湖长每年的 3月至 12 月每周巡查不少于

1 次，对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、河湖问题较少的，可适当放

宽至每半月不少于 1 次，具体巡河湖频次由各县（市）根据

实际情况确定。乡(镇)和兵团团场、村(社区)和兵团连队级

河湖长每年冬季巡查河湖时间和频次，由各县（市）根据气

候条件、河湖问题是否突出等实际情况确定。

对于河湖管理范围内存在采砂、旅游、养殖、建设等活

动，四乱”问题频发，入河排污对河湖水质影响较大的河湖

段，县(市）级以下河湖长应适当加密巡查频次。

高山无人区河湖无需巡查，但有关河湖长应持续关注，

一旦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，应当按规定开展河湖巡。出山口

以下、受人类活动影响很小的河湖，其最高层级的河湖长每

年巡查不少于 1 次，其下级河湖段长巡查频次，由各县（市）

和兵团团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
第六条 河湖长原则上应对责任河湖进行全面巡查，存

在问题较多的河段、湖段(片)应作为巡查重点。河湖长可以

委托副河湖长对河湖开展巡查。

各级河湖长巡查河湖时应当使用巡河 APP，巡河湖轨迹

及巡河湖发现的问题，应当及时上传至自治区河湖长制综合

管理平台;巡河湖发现的问题解决后，应及时将处理结果上

传至自治区河湖长制综合管理平台。

第七条 河湖长巡查应重点查看以下内容

(一)河湖岸、滩、水面是否存在倾倒垃圾、渣土、工业

固废、危废品等影响破坏水生态环境的行为;



(二)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架泵、堵坝、扒口取水等行为;

(三)河湖有无明显污泥或垃圾淤积，河湖水体有无异味，

颜色是否异常(如发黑、发黄、发白等)；

(四)是否新增入河湖排污口，入河湖排污口是否履行了

审批程序，是否存在明显异常排污情况；

(五)河湖管理范围内是否存在非法采砂，采砂管理是否

规范;

（六）河湖管理范围内是否种植或存在阻碍行洪的林木

和高杆作物等;是否存在影响行洪的建筑物、构筑物等；

（七）河道内建设项目、有关活动是否履行了审批手续，

是否存在影响河湖生态环境的建设、活动;

（八）河湖堤防等防洪设施是否完好；

（九）河湖长公示牌、水源地保护标识牌、入河湖排污

口标识牌等标识设施是否存在破损、老化、未及时更新等问

题；

(十)河湖监管、监测，入河湖排污监测设施是否正常运

行；

（十一）以前巡查发现的问题是否解决；

（十二）是否存在其他影响河湖水质、水环境安全的问

题。

第八条 河湖长巡查过程中或巡查任务结束后，应及时、

准确记录河湖长巡查日志，并建立巡查台账存档备查。

第九条 河湖长巡查日志格式文本由自治区河湖长制

办公室统一制作，河湖长巡查日志应当包括:巡查起止时间、



巡查人员、巡查线、发现的间题(包括责任主体、地点、照

片等)、处理情况(包括当场采取措施、处理效果、移交有关

部门或向上级报告的问题解决情况)等内容。

第十条 河湖长在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能现场解决

的，要当即解决;需由有关单位解决的问题，应组织相关责

任单位限期解决。对超出自身责任范围、属于上级部门才能

解决的问题，及时报上级河湖长协调解决。

第十一条 相关责任单位接到河湖长交办的有关问题，

应当及时处理，处理情况按要求及时反馈河湖长。

第十二条 河湖长、河湖长制办公室接到群众投诉反映

问题，应当认真记录、登记，及时安排协调有关责任单位解

决，并在 7 个工作日内，将问题处理情况反馈给投诉人。重

大复杂问题，河湖长应赴现场察看解决。

第十三条 地（县）级河湖长制办公室应当采取查阅巡

查日志、实地查勘、走访了解、调查问卷、明察暗访等方式，

定期或不定期对下级河湖长巡查工作情况进行检查、督导。

第十四条 河湖长巡查工作作为河湖长年度履职考核

的重要内容。河湖长不按规定巡查，巡查工作中敷衍懈怠，

未发现存在的问题，或发现的问题未及时处理的，一经发现，

根据问题数量和严重程度，按照提醒、责令整改、警示约谈、

通报批评等方式处理;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按照有关规定问责。

第十五条 各级行政区总河(湖)长、副总河(湖)长，以

及其他党政领导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对行政区内的重点河

湖进行巡查，频次不定，巡查内容及巡查发现问题的处理等



参照本制度执行。

各县（市）和兵团团场设置的专职(兼职)巡河员、河湖

保洁员等巡查制度由各县（市）和兵团团场根据实际需要自

行制定。


